
1

湘一师教育学院 院字〔2023〕 号

教育学院进一步提高学生考研率工作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学校办学思想，加强学院教学

服务工作，提高学生考研成功率，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学生考研成功率是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是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品质一师”建设与发

展的新思路、新理念，落实学生发展中心地位的基本要求。

第三条 本方案主要关注学生从选择学校准备考试到复

试阶段的学习支持与辅导工作。

第二章 条件建设

第四条 学院为考研提供全方位条件支持，为学生的考

研学习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

第五条 在保证基本教学秩序的基础上，学院向考研学

生开放所有教学资源与环境。

1.所有的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和自习室向考研学生全年

开放。

2.学院多媒体教师、智慧教室和实验室在寒暑假期间向

考研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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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院积极从学校争取自习场馆并统筹安排，为考研学

生提供尽可能优良的学习环境。

4.学院为所有开放学习环境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设施与服

务，相关费用由学院统筹开支。

第三章 考研动员

第六条 学院鼓励学生考取研究生。

1.各专业应当在每年的 4-5 月份与学工办一起召开考研

动员会。

2. 动员会的形式可以包含考研形式报告，教师指导，已

经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的经验交流。

3.各专业应当为学生报考学校和专业提供指导，为学生

报考提供指引，引导学生科学选择学校和专业。

第七条 考研动员以专业为单位展开，由教学系配合学

工办负责实施。

第八条 报考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可以选择自主联系实

习或参与学院统一安排的实习。当学生选择参与学院统一安

排实习时，实习带队教师应当对学生的实习工作量进行一定

的减免。

第四章 考研辅导

第九条 学院为考生提供专业学习辅导。

1.辅导主要由教学系负责实施。

2.学生考研个别辅导由学生发展导师和毕业论文指导教

师作为第一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和系主任作为第二负责人。

3.辅导的内容包括学校和专业选择，专业知识讲解，研

究方案设计，国内外研究热点分析，以及复试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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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在需要时，学院可组织教师对学生考研开班专

题辅导班。

1.辅导班的开设需要由学生提出需求，报学院党政联席

会议审核实施。

2.辅导班可以由本院教师担任，也可以邀请外院教师的

内容包括学校和专业选择，专业知识讲解，研究方案设计，

国内外研究热点分析，以及复试准备等。

3.本院教师担任授课教师时，辅导班按照上课课时数支

付报酬。课时数不超过 20 课时，按照每个课时 200 元支付

报酬；课时数超过 20 课时，授课报酬按照 4000 元每门课程

支付。

3.外院教师担任授课教师时，报酬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

行。

第五章 考研复试与调剂

第十一条 学院为学生考研复试提供支持。考生参与研

究生复试时如果需要学院场地或设备支持，可以直接向学院

党政办公室或实验室借用，不需要主管领导签字同意。考试

研究计划等考研复试材料指导由学生发展导师和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作为第一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和系主任作为第二负

责人。

第十二条 学生研究生考试需要调剂时，由院长、专业

负责人、系主任和毕业论文导师协调沟通，学院可以为教学

督导能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并做好相关协调工作，提供必

要的工作支持，保证教学督导的酬劳发放。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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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自通

过之日起执行。

教育学院

2022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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